
B180

■ 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会议，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刚 董事 公务 王为民

常小刚 独立董事 公务 葛铁铭

1.3�公司负责人王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建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文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528,006,305.39 12,961,422,249.48 12.0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9,868,378,328.15 9,065,143,269.70 8.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969,421,272.05 1,114,105,292.70 -12.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536,205,599.55 12,648,752,878.20 14.9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192,409,978.38 1,125,166,883.64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82,901,907.24 1,095,452,486.01 7.9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2.57 15.39

减少

2.8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1.2214 1.2483 -2.15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1.2214 1.2483 -2.1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5,9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

司

0 539,846,100 55.3 0

无

国有法

人

华侨城集团公司

0 98,153,900 10.05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19,250,000 1.97 0

未知 未知

UBS AG 9,417,319 17,602,051 1.8 0

未知 未知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3,896,723 12,270,754 1.26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4,749,474 10,200,526 1.04 0

未知 未知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定增

16

号

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24,216 10,171,784 1.04 0

未知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328,247 8,588,073 0.88 0

未知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

赤子之心成长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00,000 7,628,554 0.78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

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

金

(

交易所

)

446,009 6,802,010 0.7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539,8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846,100

华侨城集团公司

98,153,900

人民币普通股

98,153,900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9,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50,000

UBS AG 17,602,051

人民币普通股

17,602,051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12,270,754

人民币普通股

12,270,75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0,200,526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526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定增

16

号分级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0,171,784

人民币普通股

10,171,784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8,588,073

人民币普通股

8,588,07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赤子之心成长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7,628,554

人民币普通股

7,628,554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

交易所

) 6,802,010

人民币普通股

6,802,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

或

本期金额

）

期初余额

@

（

或

上年同期金额

）

增减百分比

（

%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18,193.15 75,510.27 56.53

旅游旺季导致信用期内的应收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79,303.30 52,146.60 52.08

预付旅游业务采购成本增加

应收利息

127.09 384.07 -66.91

期初应收利息在本期收回

应收股利

333.39 9.00 3,604.33

本期新增应收联营企业的股利

其他应收款

44,709.91 33,493.13 33.49

旅游业务备用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5,000 0

—

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投资性房地产

96,189.85 4,418.71 2,076.88

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完工后出租部分物

业

固定资产

93,695.24 56,251.58 66.56

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和投资性房地产

短期借款

10,500.00 7,700.00 36.36

票务业务规模增长

预收款项

108,753.54 71,284.42 52.56

预收旅游团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039.92 23,447.55 -40.12

本期支付期初计提的薪酬奖金

应付利息

24.44 14.43 69.36

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股利

2,321.82 1,319.46 75.97

分配股利暂未支付增加

其他应付款

75,151.72 48,852.26 53.83

本期暂估应付装修工程款增加

财务费用

-1,965.60 -7,617.72

不适用

汇兑损失增加和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本期

在投资收益反映

资产减值损失

722.13 182.66 295.34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1,885.98 5,110.97 -63.10

本期收到免税品增值税返还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656.41 -29,922.47

不适用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固定资产投资支出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379.27 213,124.20 -120.35

本期无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深圳市中免招商免

税品有限公司

持股

10% -395,136.99 395,136.99

吉林市中国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15% -494,915.33 494,915.33

三亚噜活度假公寓

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20%

合计

- -890,052.32 890,052.32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对三亚噜活度假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成本200,000.00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200,000.00元， 调整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成本200,000.00元， 相应的减值准备

200,000.00元。

3.5.2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的说明：无影响。

3.5.3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公司正在评估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初步预计该事项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公司拟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3.5.4 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的说明：无影响。

3.5.5 合营安排分类变动的影响

合营安排分类变动影响的说明：无影响。

3.5.6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

3.5.7 其他

无。

公司名称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为民

日期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1888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4年10

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4年10月28日在公司七层会议室召开。 此次会议应到董

事6人，实到董事4人：王为民、苏征、葛铁铭、杨有红。 李刚董事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会议，委

托王为民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独立董事常小刚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葛铁铭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为民董事长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执行新颁布（修订）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做出变更或调整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执行新颁布（修订）准则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情况具体如下：

（1）根据新颁布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对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中采用成本法

核算的深圳市中免招商免税品有限公司（持股10%）、吉林市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15%）和三亚噜活度假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追溯调整到“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核算，该项调整只会影响报表中资产项目的重分类，不影响资产负债总额及损益，

调整金额为890,052.32元。

（2）公司正在评估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初步预计该事项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公司拟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2.1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李永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

境乐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6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4,667,287,087.95 3,094,067,233.08 5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69,006,879.56 2,326,726,400.07 66.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5,153,890.81 309,758,021.51 -33.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935,541,743.49 1,889,615,761.82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428,676.28 235,619,122.56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717,400.93 234,429,981.13 1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07 11.10

减少

2.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1 0.59 3.3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1 0.59 3.39

2.8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80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0 391,020,000 79.96 391,020,000

无 境外法人

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6,384,000 1.31 6,384,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1,596,000 0.33 1,596,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599,902 599,902 0.12 0

未知 未知

王梦芸

570,000 570,000 0.12 0

未知 未知

赵康

568,700 568,700 0.12 0

未知 未知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

司

566,198 566,198 0.12 0

未知 未知

吴伯金

550,000 550,000 0.11 0

未知 未知

韩学琴

545,360 545,360 0.1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

539,076 539,076 0.11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599,902

人民币普通股

599,902

王梦芸

?? 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

赵康

?? 5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8,700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

?

566,198

人民币普通股

566,198

吴伯金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韩学琴

?? 545,360

人民币普通股

545,36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539,076

人民币普通股

539,076

芦佳

500,105

人民币普通股

500,105

交银施罗德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

人寿委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林旭丹

4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中科宏易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前股东

，

其中依顿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

三者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

2.9重要事项

2.10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 产 负 债 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504,461,245.74 1,075,228,286.51 132.92%

主要系公开募集资金

。

应收票据

42,786,088.87 23,692,576.59 80.59%

主要系本期末未到期的票据增加所致

。

应收利息

8,891,538.29 1,569,333.26 466.58%

主要系公司流动资金充裕

，

未到结息期的定

期存款增加所致

。

在建工程

19,701,070.39 8,425,136.77 133.84%

主要系新购入在安装的设备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

24,841,920.05 53,115,369.14 -53.23%

主要系期初企业所得税于本期缴纳所致

。

应付股利

478,800.00

不适用 主要系

2014

年度中期现金分红

。

资本公积

1,358,595,665.72 140,766,584.61 865.14%

主要系公开募集资金产生股本溢价

。

外 币 报 表 折

算差额

3,828,582.70 2,465,860.61 55.26%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

，

合并香港全资子公司

报表而折算人民币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1-9

月

）

上年同期金额

（

1-9

月

）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35,485,659.74 21,035,005.52 -268.70%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贬值

，

公司汇兑收益增

加

，

以及定期存款增加以致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3,939,301.97 4,589,819.05 -185.83%

主要系本期其他应收款项收回

，

坏账准备转

回所致

。

营业外收入

5,889,135.83 1,689,387.00 248.6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支出

935,076.52 93,186.55 903.45%

主要系本期捐赠增加所致

。

现 金 流 量 表

项目

本期金额

（

1-9

月

）

上年同期金额

（

1-9

月

）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205,153,890.81 309,758,021.51 -33.77%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按

25%

的税率 预缴

,

上年同期按

15%

的税率预缴

,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增加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66,674,592.51 -36,555,801.04 82.39%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加

,

投资活动现

金流出增加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1,286,350,393.59 -102,654,963.9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募集资金

。

2.11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12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限售

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

资有限公司

、

通过依顿

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

High Tree

Limited

（

高树有限公

司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

胜

、

李铭浚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人

/

本公司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

、

除息的

，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

下同

）；

公司上市后

6

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

，

本人

/

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上述承诺不因本

人

/

本公司不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者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是 是

解

决同业

竞争

依顿投资

、

高树有限公

司及李永强

、

李永胜和

李铭浚

一

、

除发行人外

，

本公司

/

本人目前不存在其他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的业

务

，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经营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的业务

。

二

、

本公司保证确认事项的真实性并将忠实履行承诺

。

如果确认事项不

真实或违反上述承诺

，

本公司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时间

：

2011

年

7

月

13

日 期限

：

长

期

是 是

减

持应履

行义务

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依顿

投资

、

高树有限公司及

李永强

、

李永胜和李铭

浚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

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

依顿投资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

依顿投资自锁

定期满之日起五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

1

减持数量

：

依顿投资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将进行股份减持

，

减持股份数量为不超过依顿电子股份总数的

20%

；

锁定期满两年

后进行股份减持时

，

需在减持前将减持股份数量予以公告

；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

；

3

、

减持价格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将进行

除权

、

除息调整

）；

锁定期满两年后

，

依顿投资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

股份

，

则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

4

、

减持期限

：

减持股份行为

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

，

减持期限届满后

，

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

则需按照上述

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

若依顿投资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

，

其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长

期

是 是

维稳股

价的承

诺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

永胜

、

李铭浚

、

公司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非因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

，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

：（

1

）

公司回购公

司股票

；（

2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增持公司股票

；（

3

）

公司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买入公司股票

；（

4

）

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

上述承诺

主体回购

/

增持

/

买入股票的资金均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本

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制订或要求公司控股

股东提出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

，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

/

备案程

序

（

如需

）

后实施

，

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

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

，

公司应将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后

，

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的条件

，

则本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

、

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

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

起

90

个自然日内

，

若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

，

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价稳

定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效

，

本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

、

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

；

或者公司董事会即刻提出并

实施新的股价稳定方案

，

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是 是

其他 公司

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1

、

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承诺事

项

，

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

1

）

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

承诺事项

，

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

2

）

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

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 （

3

）

公司将对出

现该等未履行承诺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调减或停发薪酬

或津贴等措施

（

如该等人员在公司领薪

）。

2

、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

、

政策变化

、

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

、

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

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

1

）

及时

、

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

2

）

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

的权益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长

期

是 是

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

资

关于未履行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的承诺

：（

1

）

如果依顿投资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

，

依顿投资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

2

）

如果因依

顿投资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

，

依顿投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

3

）

如果依顿投资未承

担前述赔偿责任

，

发行人有权扣减依顿投资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

任

。

同时

，

在依顿投资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

，

其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

4

）

如果依顿投资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

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依顿

投资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

应将所获收

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 （

5

）

在依顿投资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

，

发行人若未履行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依顿投资承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2

、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

、

政策变化

、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依顿投资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依顿投资承诺未能履行

、

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

依顿投资将采取以

下措施

：（

1

）

及时

、

充分披露依顿投资承诺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

2

）

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长

期

是 是

分红 公司

1

、

现金分红比例安排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

20%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

自身经营模式

、

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

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

公司发展阶段属

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40%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公司当年盈利

，

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

，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

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为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

售重大资产以及投资项目

（

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投资

、

项目投资

、

风险投资

、

收购兼并

）

在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以上的事项

，

且上述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

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 公司一般按照年度进行现金分红

，

可以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

。

公司未来

3

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如下

：

未来

3

年

，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

积金

、

盈余公积金以后

，

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

。

同时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

积金转增

。

此外

，

为了回报股东

，

同时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及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

，

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

该分红回报

规划经

2014

年

2

月

13

日召

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

过

。

是 是

维稳股

价的承

诺

公司

、

依顿投资

、

李永

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

、

公

司董事

（

独立董事除

外

）、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非因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

，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

：（

1

）

公司回购公

司股票

；（

2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增持公司股票

；（

3

）

公司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买入公司股票

；（

4

）

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

上述承诺

主体回购

/

增持

/

买入股票的资金均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

公司回购股票

、

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票及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买入本公司股

票的价格均不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

润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各方就上述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所涉及的金额或股份数

量

，

承诺如下

：（

1

）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股份总数的

2%

，

单一会计年度不超过股

份总数的

5%

；（

2

）

依顿投资及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的单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

，

单一会计年度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3

）

董事

（

独

立董事除外

）、

高级管理人员用于买入

/

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本人上一年度从

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20%

，

不超过本人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50%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是 是

其他 公司

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

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

，

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三十个交易日内

，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回

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

；

若公司股票停牌

，

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

格

，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回购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新股及其派生股份

，

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

、

除息调整

）。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本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承

诺

，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

、

李永胜

、

李

铭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

，

敦促发行人依法回

购期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

永强

、

李永胜

、

李铭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

责任主体承诺

，

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承诺时间

：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期限

：

长

期

是 是

2.13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14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董事长：李永强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陈永宽董事以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

实际出席董事八名，陈永宽董事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国文清，副总裁、总会计师（财务总监）李世钰及财务部部长范

万柱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341,503,567 322,884,439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632,665 44,541,300 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52,153 -1,805,32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4,646,677 137,274,512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92,136 2,116,352 1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4,745 1,354,300 4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53 5.00

增加

0.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报告期末

，

本公司股东总数

348,629

户

，

其中

A

股股东

340,681

户

，

H

股登记股东

7,948

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

0 12,265,108,500 64.18 0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注

120,000 2,838,174,000 14.85 0

无 其他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70,211,300 51,680,200 0.27 0

无

国有法

人

朱恩英

29,087,000 29,087,000 0.15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57,957 24,105,352 0.13 0

质押

124,00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98,500 17,489,700 0.09 0

无 其他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 16,537,948 0.09 0

无 其他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0 16,537,948 0.09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013,400 14,536,203 0.08 0

无 其他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保险产品

-10,100,000 14,380,155 0.08 0

无 其他

注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代表多个实益拥有人持有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2,265,1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65,108,500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注

2,838,174,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838,174,000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51,6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80,200

朱恩英

29,0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87,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4,105,352

人民币普通股

24,105,3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4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89,700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6,537,948

人民币普通股

16,537,948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6,537,948

人民币普通股

16,537,9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536,203

人民币普通股

14,536,20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14,380,155

人民币普通股

14,380,1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实益拥有人持有。

重要事项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率

（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9,809,110 15,037,010 31.74

主要是本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

预付的土地出让款的增加

其他应收款

19,847,683 13,844,812 43.36

主要是本公司待收回的股权转

让费

、

保证金等款项的增加

应付票据

11,908,375 7,610,246 56.48

主要是本公司部分子公司结算

方式变化导致的应付银行承兑

汇票的增加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率

（

%

）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172,513 493,272 137.70

主要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当期计

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和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增加

净利润

2,747,225 1,984,122 38.46

主要是本公司营业利润大幅增

加的影响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报告期内新签合同额情况

本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2,434.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5.7%。

3.2.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A股募集资金，有序推进A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实际使用额 未按进度投入原因

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

85,000.00 0.00

截至报告末期

，

阿富汗政府仍在开展文物

发掘

、

土地征用

、

村庄搬迁和扫雷排雷等

影响项目开工的工作

。

根据合同有关规

定

，

继续推进与阿富汗政府开展合同修改

谈判

。

瑞木镍红土矿项目

250,000.00 250,000.04

（

1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创新基地

55,453.95

（

2

）

42,666.53

项目正在推进

，

部分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到

位

。

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

购置

187,036.12

（

4

）

199,304.73

（

1

）

陕西富平新建锻钢轧辊制造

及提高热加工生产能力项目

64,300.00 64,308.53

（

1

）

唐山曹妃甸

50

万吨冷弯型钢

及钢结构项目

44,000.00 44,044.10

（

1

）

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

年产

40

万吨

ERW

焊管项目

20,436.04

（

5

）

20,667.54

（

1

）

大型多向模锻件及重型装备

自动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48,200.00

（

3

）

39,001.18

多向模锻件生产的预应力钢丝缠绕多向

模锻液压机国内属空白

，

项目的

40MN

、

120MN

、

300MN

多模锻液压机为分步建

设

，

目前

120MN

多向模锻液压机生产线

已完成联机调试

，

正在完善锻造工艺

。

浦东高行地块开发项目

58,800.00 58,800.00

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鸳鸯旧

城改造二期地块开发项目

50,000.00 50,693.73

（

1

）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

款

821,573.89

（

2

、

4

、

5

）

821,573.89

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和偿还银行贷款

151,097.24 151,097.24

合计

1,835,897.24 1,742,157.51

注（1）：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超出拟投入金额的部分为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专户

产生的利息。

注（2）：经2011年6月17日召开的201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将原计划投入“国

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的人民币15亿元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7.5亿元变更为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经2013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该

项目按计划2014年之后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和利息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注（3）：经2011年6月17日召开的201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将“辽宁鞍山精品

钢结构制造基地（风电塔筒制造生产线）10万吨/年项目”整体变更为“大型多向模锻件及

重型装备自动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

注（4）：经2013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该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变更为补充各相关子公司流动资金。

注（5）：经2013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该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节余A股募集资金及利息变更为流动资金。

3.2.3�报告期内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报告期内，本公司发

行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日期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亿

元

）

发行利率 期限

发行结果公告

日期

1

2014

年

7

月

14

日

2014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30 5.00% 270

天

2014

年

7

月

17

日

2

2014

年

7

月

17

日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40 5.40% 365

天

2014

年

7

月

22

日

3

2014

年

8

月

13

日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9 5.10% 365

天

2014

年

8

月

16

日

4

2014

年

9

月

17

日

2014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30 5.00% 270

天

2014

年

9

月

20

日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3.1�控股股东中冶集团应履行的承诺

为了支持本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中冶集团承诺将其持有本公司的12,265,108,500股

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4.18%），在2012年9月21日限售期满后继续锁定三年，至2015

年9月20日。

报告期内，中冶集团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3.3.2�有关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承诺

公司A股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对房产、土地办证的有关承诺情况。 经本公司2013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将承诺事项方案变更为：1、对预计未来可以完成

办证工作的1项房屋（建筑面积156.01平方米）、2宗土地（面积合计15,959.20平方米）的办

证期限延长至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36个月内。 2、对无法办理或无法在确定期限内完成办

证工作的181项房屋、11宗土地不再办理权属证明。

对于延期办证事项，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尽快取得合法权证；对于不再办理所

有权证的土地和房产，由于其权利人和实际使用人仍为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因此本公司将

从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继续安排专人负责推进相关工作，或者采取其他方法妥善

解决瑕疵资产。

中冶集团将根据与本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承担办理上述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事宜

而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开支、索赔，并赔偿中国中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

出和费用（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6月28日发布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承诺变更方案中的1项房屋已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

证中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55.64平方米），剩余2宗土地的办证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提前采用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

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本公司当期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4-060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

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27日，本公司发行2014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4中冶SCP005，代

码：011424005），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180天，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

行利率为4.44%，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10月28日全额到账。

本 次 超 短 期 融 资 券 发 行 的 有 关 文 件 详 见 中 国 货 币 网（http://www.china

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